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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A_8E_E5_B9_BF_E5_c45_74945.htm 原先的会计处理规定要

求广告费原则上应计入发生当期的费用，一般不能递延。但

是对能否预提未作出明确规定。根据“关于执行《企业会计

制度》和相关会计准则有关问题解答》”（发文文号： 财

会[2002]18号）， 广告费应于相关广告见诸于媒体时，作为

期间费用，直接计入当期营业费用，不得预提和待摊。但是

如果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按照合同或协议约定等）企业实际

支付的广告费，其相对应的有关广告服务将在未来几个会计

年度内获得，则本期实际支付的广告费可作为预付账款，在

接受广告服务的各会计年度内，按照双方合同或协议约定的

各期接受广告服务的比例分期计入损益。如果没有确凿的证

据表明当期发生的广告费是为了在以后会计年度取得有关广

告服务，则应将广告费于相关广告见诸于媒体时即计入当期

损益。 在理解这一规定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对于尚未

接受的广告服务，不得预提相应的广告费。如果已接受广告

服务但相应费用尚未支付的，应在应付帐款或者其他应付款

中反映。 2. 为了在以后会计年度取得有关广告服务而在本年

度预付的广告费可以予以递延，递延和摊销方法应按照不同

会计期内接受广告服务量的比例确定，而不是单纯根据广告

播放所跨越的时间比例确定。但是在实务中，对于广告费的

递延问题应当从严掌握。因为按照常理，由于市场固有的不

确定性，一般企业不会一次性预付多年的广告费。因此必须

取得该预付广告费能在以后年度获得广告服务的确凿证据。



3. 对于符合递延条件的广告费，应当反映在预付帐款中，而

不是在待摊费用或者长期待摊费用中反映。摊销时，借记“

营业费用”，贷记“预付帐款”。因此，待摊费用和长期待

摊费用中一般不应出现“广告费”明细科目。 4. 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中期财务报告》的规定，企业在编制中期财务报告

时应当采用与年度报表相一致的会计政策。因此，上述处理

原则同样适用于同一会计年度内的跨月（季）预付广告费在

中期财务报告中的处理。 5. 广告费费用化的依据之一就是它

所能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具有不确定性，因而难以判断是否

符合资产的定义。即使对于符合“22个问题解答”所规定的

递延条件的广告费而言，这种不确定性也同样存在。因此，

对于反映在“预付帐款”科目中的广告费，审计时应当注意

进行减值测试，必要时可将预期将难以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的部分直接注销，计入注销当期的营业费用。 6. 应关注广告

费中的“回扣”和“洗钱”因素。对于名为广告费，实为支

付回扣或者“洗钱”的业务，其费用不得递延。 7. 在所得税

审计中，应关注广告费的税前扣除额是否超过国家税务总局

规定的标准。税法规定超支部分的广告费可无限期向以后纳

税年度结转扣除，这与会计上的广告费递延确认完全是两回

事，不可混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